
张扶字〔2017〕6号

关于调整深化全区党员干部结对帮扶
贫困户活动的通知

各镇、湖田街道，区直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和区委、区政府关于打赢脱贫

攻坚战的部署要求,根据《中共张店区委、张店区人民政府关于

贯彻落实市扶贫开发工作部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意见》（张

发〔2016〕5号）文件要求，区委、区政府决定，继续在全区开

展党员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活动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目标要求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以及中央、省、市

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，全面实施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战略，通

过结对帮扶，制定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计划，确保脱贫不返贫，

提升贫困户幸福指数，为确保全区人民同步迈入小康社会奠定坚

实基础。

二、参加范围

全区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；各镇、湖田街道、区直各部门副

科级以上领导干部，“第一书记”和部分中层后备干部；区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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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、卫生系统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。

三、活动内容和主要任务

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每人结对帮扶 2户，科级干部、“第一

书记”和中层后备干部每人结对帮扶 1户（具体帮扶贫困户名单

见附件）。主要任务是：

1.积极向帮扶户宣传党和国家的扶贫方针政策。主动给帮扶

户送惠农政策、致富信息和致富技术，增强其自身发展能力。

2.通过走访慰问、谈心交心，根据帮扶户的发展愿望和脱贫

需求，协助帮扶户制定巩固脱贫计划，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。

3.积极协调相关部门，落实在技能培训、脱贫就业、农业生

产、学生上学、看病就医、住房等方面的脱贫扶持政策，确保各

项政策落实到位，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。

4.结合自身实际，通过介绍工作、提供钱物、传授技能和文

化给予帮助，也可以通过义务劳动、刷墙、换家具、家电和衣服，

进一步改善帮扶户的生活条件，让贫困家庭成员生活的更有尊

严，实现“扶真贫、真扶贫”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1.增强责任意识。继续开展党员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活动,

是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的实实在在举措，广大党员干

部一定要放下架子听取民意，从思想和感情深处真正把贫困群众

当亲人，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，紧紧围绕全区巩固提升脱贫

攻坚成果目标任务，到镇进村与贫困户结对实行精准扶贫，用真

情和实际行动为全区精准扶贫汇聚力量，营造齐心协力脱贫攻坚

的浓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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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力戒形式主义。每名党员干部都要填写《淄博市建档立卡

贫困户政策保障及收支登记簿》。在贫困户家中妥善保存，以备

检查。要切实把贫困群众当家人，把贫困群众的事当家事，采取

精神扶志、能力扶技、生活扶贫、经济扶业等措施，真正为“穷
亲戚”排忧解难。

3.加强督导考核。把帮扶工作实绩作为选拔任用、激励表彰

的重要依据。帮扶期满严格验收，对表现优秀的，在干部调整时

优先考虑使用；对不负责任、消极应付、完不成任务的予以通报

批评，取消年度工作考核评优资格。

附件:1.张店区党员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统计表(副县级以

上领导干部)

2.张店区党员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统计表（科级及科

级以下党员干部）

张店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

2017年 5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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